
辛
丑
年
十
一
月
廿
五
日 

壇
訓 

2
0
2
1
.
1
2
.
2
8 

君
子
之
禮
在
乎
誠 

小
人
之
禮
在
乎
戲 

心
誠
而
不
敬 

 

何
乎
禮 

心
敬
而
不
誠 

 

何
乎
德 

故
此 

 
行
其
禮
者 

在
乎
心
敬
而
誠
在 

不
是
識
之
所
作 

不
是
衣
之
所
行 

禮
賢
下
士 

其
無
先
後
之
分 

只
在
乎
心
之
所
至 

何
須
爭
乎
先
後 

何
須
話
先
而
行 

不
分
左
右 

 

不
分
高
低 

其
心
所
至 

 

自
然
而
矣 

（
鼎
脈
持
鸞)

 


